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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屬於成文法？ 
法律 習慣 法理 判例 

2 下列何者是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之法律的名稱？ 
細則 準則 通則 規則 

3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下列關於法規適用優先順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公布在前的 A 法律，如果與發布在後的 B 命令相牴觸，應適用 B 命令 
公布在前的 C 法律是 D 法律的特別法，D 法律修正後，仍應適用 C 法律 
 E 法律第 10 條準用該法第 5 條之法律效果，第 5 條的法律效果修正後，第 10 條的法律效果應該仍然維

持不變 
考試院發布的命令不得牴觸考選部發布的命令 

4 設若 M1 是 P，S 是 M2，M1 類似 M2，結論 S 是 P。這裡運用何種法學方法？ 
文義解釋 體系解釋 類推適用 反對解釋 

5 法規因國家遭遇非常事故，一時不能適用者，得如何處置？ 
公告溯及失效 暫停適用 廢止後再適用 該法規自動失效 

6 命令定有施行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前多久，由原發布機關發布之？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六個月 

7 命令定有施行期限者，其廢止應如何為之？ 
應由原發布機關明示廢止，期滿後命令效力延長至廢止日為止 
期滿當然廢止，毋庸再由原發布機關明示廢止，但應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未經原發布機關明示廢止者，期滿後算至第三日起失效 
期滿後未經原發布機關明示廢止者，命令視為無施行期限 

8 法規命令牴觸憲法、法律者，無效，係何項法律原則之要求？ 
比例原則 法律優位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9 法律之制定機關為： 
行政院 監察院 立法院 地方政府 

10 為使法律能對生活關係合理的規範，不問是否真實，對於一定事實之存在，依據立法政策，加以確定。稱之

為： 
擬制 推定 類推解釋 類推適用 

11 現任立法委員有不受逮捕之權利，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無論是否於會期中，均享有不受逮捕之權利 若為現行犯，仍可逮捕 
若經立法院許可，仍可逮捕拘禁 休會期間得被逮捕 

12 行政罰法之責任條件，下列何者正確？ 
無過失責任  
以故意為原則，過失為例外（即過失處罰以法律明文規定者為限） 
至少應有過失責任，故意當然具責任條件 
故意或重大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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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行政罰法所指裁罰性之不利處分，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廢止土石採取許可處分  停止電子遊戲業者營業處分 
公布違法之自然人姓名  公務員懲戒處分 

14 依行政罰法之規定，原則上行政罰裁處權時效期間為何？ 
 1 年  2 年  3 年  5 年 

15 行政訴訟法第 2 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律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行政訴訟。」主要係為貫徹憲

法何項基本權保障之要求？ 
人身自由 言論自由 工作權 訴訟權 

16 下列何者非屬行政訴訟法所定之行政法院？ 
高等行政法院 最高行政法院 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 地方法院簡易庭 

17 下列何者非行政院院長之職權？ 
向立法院提出施政報告  向立法院提出年度決算審核報告 
總統、副總統均不能視事時，代行其職權 為行政院會議主席 

18 憲法規定，被選舉權之年齡限制至少應年滿幾歲？ 
十八歲 二十歲 二十三歲 二十五歲 

19 行政行為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不得與欲達成目的之利益顯失均衡。乃比例原則之何項子原則？ 
手段目的關聯性原則  自由權利最小侵害原則 
利益權衡原則  合目的性裁量原則 

20 下列何者非屬憲法所規定，行政院向立法院負責之方法？ 
行政院向立法院提出施政方針 行政院對立法院通過之預算案移請覆議 
立法院得彈劾行政院院長 立法院得對行政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 

21 立法院對總統提出之彈劾案，應由何機關審理？ 
行政院會議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考試院院會 

22 下列何者非屬大學自治之範圍？ 
大學自行訂定畢業條件，對無法通過考試之學生予以退學處分 
大學自行訂定學費標準，不受教育部事後法律監督 
大學自行決定講課之內容 
大學教師決定研究之主題 

23 社會秩序維護法「罰娼不罰嫖」之規定，為大法官宣告違憲，係因為其牴觸憲法何種規定？ 
憲法第 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 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資訊自主權 
憲法第 11 條保障之言論自由 憲法第 7 條保障之平等權 

24 憲法上基本權的第三人效力，其內容是指： 
不同人民間，彼此之公法上權利發生衝突者  
憲法上有關人民基本權保障之規定，對外國人一律適用 
債權人可以為自己之利益，代位行使債務人所享有之公法上基本權 
私人間的法律關係，是否有憲法上基本權規定的適用 

25 有關主管機關核准都市更新事業概要之程序規定，未設置適當組織以審議都市更新事業概要，且未確保利害

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見之機會，違反憲法上何種要求？ 
正當行政（法律）程序 平等原則 比例原則 明確性原則 

26 行政院任命立法委員某甲擔任經濟部部長，但某甲於就任部長時仍未辭去立法委員一職。試問其法律效果為

何？ 
某甲辭職前，同時擁有立法委員與經濟部部長之身分 
某甲就任部長之日時，立法委員身分自動失效 
應由行政法院將其立法委員身分解除之 
應由總統解除其立法委員職務 



 代號：3503 
頁次：4－3 

27 行政法上所稱之裁量處分，係指下列何者？ 
針對法律規定之構成要件為裁量  
針對法律規定之法律效果為裁量 
針對法律漏未規定事項而形成之法律漏洞為裁量 
在認定事實時，針對特定證據之證明力高低為裁量 

28 甲乙為夫妻，生子丙；丙娶丁為妻，生子戊。甲因車禍死亡，丙因傷心過度亦隨後死亡。下列敘述，何者正

確？ 
甲之遺產，由乙妻單獨繼承 
甲之遺產，戊代位繼承，與乙共同繼承 
甲之遺產，由乙丁共同繼承 
甲之遺產，由乙丙繼承，丙繼承甲遺產之應繼分，再由丁戊繼承 

29 甲乙為夫妻，二人採法定財產制，離婚時，甲婚前財產新臺幣 100 萬元，婚後財產新臺幣 100 萬元，婚後債

務新臺幣 50 萬元；乙無婚前財產，婚後財產新臺幣 100 萬元：其中包含車禍受賠償之精神慰撫金新臺幣 10
萬元及受贈與之新臺幣 10 萬元。有關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乙可向甲請求新臺幣 50 萬元 乙可向甲請求新臺幣 20 萬元 
 甲可向乙請求新臺幣 15 萬元 甲可向乙請求新臺幣 25 萬元 

30 甲乙為合法夫妻，甲父親丙及乙母親丁均喪偶，設若丙丁結婚，該結婚之效力如何？ 
有效 無效 得撤銷 效力未定 

31 甲於民國 102 年國慶日上午 8 點，向租車公司租車出遊，約定租用時間為 12 小時，問甲還車最晚時間為何？ 
民國 102 年國慶日下午 7 點 民國 102 年國慶日下午 8 點 
民國 102 年國慶日下午 9 點 民國 102 年國慶日下午 12 點 

32 下列關於保證人先訴抗辯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保證人得事先拋棄先訴抗辯權  
主債務人受破產宣告時，保證人不得主張先訴抗辯權 
主債務人財產不足清償債務時，保證人不得主張先訴抗辯權 
保證契約成立後，主債務人住所有變更，致債權人向其請求發生困難時，保證人不得主張先訴抗辯權 

33 下列關於法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人只有權利能力而無行為能力 法人須向主管機關辦理登記，始得成立 
法人亦有侵權行為能力  法人以其主事務所所在地為住所 

34 契約中使用一定之數量，同時以文字及號碼表示，而二者有不符合時，該以何者為準？ 
直接由法院自行決定  應先由法院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 
 直接就以文字為準  直接就以號碼為準 

35 參與言詞辯論之法官如有變更，應如何處理？ 
由他法官代理參與判決  令當事人陳述以前辯論之要領 
訴訟程序當然停止  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36 下列何者有訴訟能力？ 
有限制行為能力的甲  依其本國法有訴訟能力的十八歲外國人乙 
受輔助宣告的丙  受監護宣告的丁 

37 何者為辯論主義之內容？ 
當事人間無爭執之要件事實，法院仍得調查證據認定其真偽 
當事人未表明之訴訟標的，法院仍得審理與判決 
當事人未主張之要件事實，法院不得採為裁判之基礎 
當事人未主張之法律見解，法院可逕將其採為裁判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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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甲乙約定，乙應於今年 5 月 5 日返還借款新臺幣三萬元給與甲，乙因無資力，清償期已屆仍未給付。乙不履

行約定之給付行為，稱之為： 
不完全給付 給付拒絕 給付不能 給付遲延 

39 買賣契約成立後交付前，買賣之物因無名火燒毀，致出賣人無法給付買受人。該價金給付之危險應由何人負

擔？ 
買受人 雙方平均負擔 出賣人 法院裁定之 

40 下列何種意思表示不屬於「要約」？ 
法院拍賣之投標 價目表之寄送 自動販賣機之設置 貨物標定賣價陳列 

41 下列何者非屬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的公務員？ 
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僱用的保全人員  
農田水利會專任職員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監辦採購人員  
驗證在大陸地區製作之文書的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職員 

42 下列情形何者法無明文減輕其刑之規定？ 
過當防衛 中止未遂 教唆犯 自首 

43 下列何者並非是中華民國刑法所具有之法律性質？ 
成文法 實體法 強行法 特別法 

44 證人甲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可否作為證據？ 
須經證明具有可信度極高，且屬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時，得為證據 
除顯有不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 
如甲之陳述已作成筆錄，即屬於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得為證據 
甲之陳述屬於審判外陳述，不得作為證據 

45 審判中檢察官對證人行主詰問時，為不當之誘導詰問，被告依法得如何聲請救濟？ 
聲請再議 即時抗告 提起再審 聲明異議 

46 下列何種情形檢察事務官不得逕行搜索住宅？ 
為執行拘提，有事實足認被告確實在內 為逮捕脫逃人，有事實足認其確實在內 
為追查共同被告，有事實足認其確實在內 為追躡現行犯，有事實足認其確實在內 

47 甲、乙、丙三人共同計劃搶劫銀行，甲、乙進入銀行搶劫，丙則在銀行外擔任把風工作。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丙未參與實行構成要件行為，不成立犯罪 
丙雖參與實行構成要件以外行為，仍與甲、乙成立共同正犯 
丙未參與實行構成要件行為，僅成立甲、乙犯罪之幫助犯 
丙促使構成要件行為之實現，成立甲、乙犯罪之教唆犯 

48 下列何犯罪適用貪污治罪條例第 6 條之 1 財產來源不明罪？ 
刑法第 242 條移送被誘人出國罪 刑法第 233 條媒介未成年人性交罪 
刑法第 241 條略誘未成年人罪 刑法第 231 條包庇媒介性交罪 

49 依貪污治罪條例規定，下列何種情形應免除其刑？ 
對公務員違背職務或不違背職務行為行賄後自首 
公務員犯竊取公有財物罪後自首 
公務員犯財產來源不明罪後自首 
誣告他人犯貪污罪後自首 

50 甲將年終獎金新臺幣十萬元持至好友住家賭博，不意全部輸光，乃向警察機關謊報被搶。試問：甲之行為依

刑法應如何處斷？ 
刑法第 169 條第 1 項之誣告罪  
刑法第 171 條第 1 項之未指定犯人之誣告罪 
刑法第 214 條之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與刑法第 169 條第 1 項之誣告罪，二罪為想像競合 
刑法第 214 條之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與刑法第 171 條第 1 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二罪為想像競合 


